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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專業的士司機聯合會

Federação de Motoristas de 
Táxi Profissional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026/2016。

專業的士司機聯合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專業的士司機聯合會；

葡文名為：Federação de Motoristas 
de Táxi Profissional；

英文名為：Professional Taxi Drivers 
Federation。

第二條——宗旨：

本會的宗旨：發揮愛國愛澳及團結互

助精神，為廣泛聯絡澳門專業的士司機；

維護專業的士司機合法權益；引導專業的

士司機積極健康地參與社會活動，努力為

澳門市民及遊客服務，促進本會成為澳門

交通運輸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平台。

第三條——會址：本會設於澳門菊花

巷3號瑞祥新村地下F座（經會員大會同意
可搬遷任何地址）。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

務：

（一）本會的會員須持有由澳門特別

行政區交通運輸部發出的〈的士專業工作

証〉，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的澳門專業的士司機，經申請獲得理事會

批准，方可成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公 證 署 公 告 及 其 他 公 告   ANÚNCIOS NOTARIAIS E OUTROS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章程，維

護本會合法權益和良好形象；執行本會會

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參與、支持

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

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精神；不得作

出任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權機

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由三人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包括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每三年改選一次，可連選連任。

（二）每年召開平常大會會議一次，

如有特別事故，由理事會建議或四分三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

散法人或延長法人之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會員大會之職權：

1）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2）選出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3）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4）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成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

干名，秘書長一名。其任期與會員大會任

期相同，每屆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

（三）理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例會四

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召開

特別會議。

（四）理事會之職權為：

1）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2）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3）訂定內部規章及各項事務細則，領
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財務

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務報告及帳

目結算；

4）召開會員大會。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選出，連選得

連任。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

1）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2）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帳目；

3）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經費

來源主要來自會費及由各方熱心人士捐

贈或政府及公共實體的贊助。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5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50,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陽江青年聯合會

Federação de Juventude de 
Ieong Kong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02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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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陽江青年聯合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會址

第一條——本會名稱：

中文名為：澳門陽江青年聯合會；

葡文名為：Federação de Juventude 
de Ieong Kong de Macau；

英文名為：Ieong Kong Youth Federa-
tion of Macao。

第二條——宗旨：

本會的宗旨：發揮愛國愛澳及團結互

助友愛精神，為廣泛聯絡陽江市及澳門各

界青年；維護各界青年的合法權益；引導

青年積極健康地參與社會活動，努力為各

界青年健康成長、奮發成才服務；加強與

各地青年之間的聯繫與交往；促進海內外

各地青年在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

流和合作。

第三條——會址：本會設於澳門提督

馬路16號通利工業大廈9樓C座。（會員大
會同意可搬遷任何地址。）

第二章

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第四條——會員的資格、權利與義務

（一）本會的會員須年齡介乎18-45歲
之間，認同本會宗旨及願意遵守本會章程

的青年，經申請獲得理事會批准，方可成

為會員。

（二）本會會員有權參加會員大會；

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參加本會舉辦之一

切活動及享有本會一切福利及權利；有權

對本會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會員有退

會的自由，但應向理事會提出書面申請。

（三）會員有義務遵守本會章程，維

護本會合法權益和良好形象；執行本會會

員大會和理事會的決議；積極參與、支持

及協助本會舉辦之各項活動，推動會務發

展及促進會員間之互助合作；不得作出任

何有損害本會聲譽之行為。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五條——本會的組織架構為：

（一）會員大會；

（二）理事會；

（三）監事會。

第六條——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職權機

構，主席團由大會選舉產生，由三人或以

上單數成員組成，包括會長一名、副會長

若干名、秘書一名，每三年改選一次，可連

選連任。

（二）每年召開平常大會會議一次，

如有特別事故，由理事會建議或四分三會

員要求，可召開臨時會員大會。會員大會

及臨時會員大會之召集最少提前八日以

掛號信方式為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

收之方式而為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

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修改章程的決

議，須獲出席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解

散法人或延長法人之存續期之決議，須獲

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三）會員大會之職權：

甲）批准及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

乙）選出及罷免理事會及監事會成

員；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每年的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本會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每年會

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七條——理事會：

（一）理事會成員由會員大會選出。

成員人數不確定，其總數目必須為單數。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及理事若

干名，秘書一名。其任期與會員大會任期

相同，每屆任期三年。

（二）理事會可下設若干個工作機

構，以便執行理事會決議及處理本會日常

會務。

（三）理事會通常每年召開例會四

次，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長召開

特別會議。

（四）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乙）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丙）訂定內部規章及各項事務細則，

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政管理、

財務運作及按時提交大會每年會務報告

及帳目結算；

丁）召開會員大會。

第八條——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數成

員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任期三年，由會員大會選出，連選得

連任。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乙）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帳目；

丙）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經費

第九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經費

來源主要來自會費及由各方面熱心人士

捐贈或政府及公共實體的贊助。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8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89,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岩畫研究中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

設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

內，檔案組1號028/2016。

澳門岩畫研究中心

章程

第一章

名稱、宗旨及法人住所

第一條——本會命名為：“澳門岩畫

研究中心”。

第二條——本會以岩畫為名，研究考

察為實，探討澳門岩畫分佈性，存在性為

宗旨。

第三條——本會法人住所設於澳門

提督馬路39D-43E祐適工業大廈6樓B。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岩畫愛好者，不論國

籍、性別、願意遵守本會會章者，由會員

一人介紹，均可申請入會，經理事會審核

批准。

第五條——會員之權利：

（一）出席會員大會及參加本會一切

會員活動；

（二）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學術、文化

及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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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享用本會為會員而設之各項設

施及福利；

（四）介紹新會員入會。

第六條——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本會會章、執行本會決議、

推進本會會務及維護本會聲譽。

（二）按規定繳交有關費用。

第七條——會員無故欠交年費超過六

個月者，則停止其會員之權利；超過一年

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八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會章

或對本會聲譽有損者，理事會得視情節輕

重予以告誡或撤銷其會籍。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

職權機關，其職權如下：

（一）選舉會長、副會長、會員大會秘

書；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二）審議理事會之帳目及會務工作

報告；

（三）審議監事會之意見書；

（四）決定會務方針及工作計劃；

（五）修改會章及內部規章。

第十條——會員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

次，由理事會長召集之，並至少提前八天

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召集書須註明

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程，於第一次

召集開會時，如出席會員不足所須之法定

人數，會議得於半小時後經第二次召集後

舉行，屆時無論出席會員人數多少，會議

可以合法及有效進行決議。而不少於總數

五分之一之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

亦得召開大會。

第十一條——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

長若干人，大會秘書一至二人，由會員大會

選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會長對外

代表本會，對內領導會務工作。

第十二條——理事會為本會常設執行

機關，由會員大會選出最少三名之單數理

事組成，其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大會決議；

（二）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及提出建

議；

（三）訂定本會內部規章及會員入會

基金、年費及其他費用等；

（四）研究和制定本會之工作計劃；

（五）舉辦有關之學術及文化活動。

第十三條——理事會由理事中互選理

事長一人。理事會得視工作需要設立工作

部門或特別委員會，向理事會負責。理事

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第十四條——理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由理事長召集之。

第十五條——經理事會議決，得聘請

永遠榮譽會長、榮譽會長、榮譽顧問、顧

問等以指導及推進會務。

第十六條——監事會為本會常設監

察機關，由會員大會選舉最少三人之單數

監事組成，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監

事會由監事互選監事長一人及副監事長

若干人。

第十七條——監事會每季召開一次，

由監事長召集之。

第四章

經費

第十八條——本會為不牟利團體，有

關經費來源主要為會員所繳費用；社會人

士、團體之捐贈；政府及公共或私人機構

之贊助。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九條——修改章程須獲出席會

員四分之三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二十條——解散本會決議，須獲全

體會員四分之三贊同，方為有效。

第二十一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屬

理事會。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於第一公證

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1,76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762,00)

第 一 公 證 署

證 明

澳門青年文創魔術協會

Associação da Juventude Magical 
Cultural Criativa de Macau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起，存

放於本署的社團及財團存檔文件內，檔案

組1號029/2016。

澳門青年文創魔術協會

組織章程

第一章

名稱、會址和宗旨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青年文創魔術

協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a Juventu-
de Magical Cultural Criativa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Macau Youth Cultural Cre-
ative Magic Association，英文簡稱為
“MYCCMA”〈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鏡湖馬路60號金
湖大廈5樓F。經會員大會決議，本會會址
可遷往本澳任何地方。

第三條

宗旨

本會為一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致力發展本澳文創魔術事業，以及為

本澳魔術藝術之長遠發展規劃作出努力，

推動澳門文化創意產業與本澳魔術事業

相互融合，以此成為本澳一項在世界旅遊

平台上具競爭力的產業，既促進本澳文化

創意產業，亦透過文創魔術提升本澳在國

際上的知名度，打造本澳成為世界休閒城

市。

第二章

會員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條

入會資格及手續

1. 凡對文創魔術有興趣並願意接受
本會章程者皆可申請成為會員；

2. 填報入會申請表；

3. 繳交會費。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1. 在會員大會上有討論權、投票權、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2. 有參選及被票選擔任會務工作的
權利；

3. 參與由本會所舉辦之任何活動的
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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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會務作出批評及提出建議的權
利；

5. 退出本會的權利；

6. 除經會員本人允准外，個人資料不
得作非本會活動之用。

第六條

會員的義務

1. 遵守會章；

2. 服從經由會員大會或理事會通過
之決議；

3. 發展本會之宗旨，維護本會之利
益，不得作出有損本會聲譽之任何活動；

4. 出席會員大會或所屬小組會議；

5. 在未獲得理事會決議同意下，不得
以本會之名義組織任何活動。

第三章

違規

第七條

違規處理

當發現會員有作出違規行為之事實，

理事會得因應違規情況作出下列處罰：

1. 輕微違規——發出警告信；

2. 一般違規——停止參與會員活動
一段時間；

3. 嚴重違規——開除會籍。

具有下列四種情況之一者，視為嚴重

違規：

1. 被法庭判決違反刑事法律；

2. 嚴重違反本會章程；

3. 多次違反會員大會或理事會之決
議；

4. 不履行繳交會費義務超過兩年。

第四章

組織架構

第八條

會員大會

1. 會員大會為本會的最高權力機構，
負責制定或修改本會章程，討論及決議本

會之發展方針和政策；

2. 會員大會由主席團主持，而主席團
則由主席（或稱會長）、副主席（或稱副會

長）及秘書各一名組成，每屆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主席團主席負責主持會員大

會的工作，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並在其

缺席或不能履行職務時替代之；秘書則

負責協助有關工作及撰寫會議記錄；

3. 具有審議理事會及監事會之工作
報告及財政報告、選舉或罷免理事會及監

事會之成員的權力；

4. 會員大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大會
之召集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為

之，或最少提前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而為

之；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之日期、時間、

地點及議程；出席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

多於全體會員人數之二分之一，達法定人

數後始得召開；若第一次召開無法達到要

求之法定人數，得於一小時後再次召集，

而第二次召集後無論是否達到法定人數，

可召開會議；

5. 會員大會可由理事會建議、或由應
不少於三分之一會員的聯名要求之下得特

別召開；

6. 會員大會主席、理事會或由出席會
員大會人數十分之一的會員聯名，均可在

會員大會上提出議案；在會員大會上所提

議案需由超過出席會員大會之絕對多數

會員投票贊成下，議案方能通過生效；

7. 修改會章、罷免當屆理事會或監事
會之成員、推翻以往會員大會之決議，均

須以出席會員大會之四分之三會員通過；

8. 解散法人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
議，須獲全體社員四分之三之贊同票；

9. 會長或由會長授權之正副理事長
或副會長的任一人可為本會的對外代表。

第九條

理事會

1. 理事會為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處
理日常會務；

2. 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理事所組成
（理事會成員必須為單數），通過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

3. 理事會直接向會員大會負責；在會
員大會閉會期間，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的

決議，並可根據大會制定的方針，以及理

事會的決議，開展各項會務活動；

4. 理事會設理事長一名、副理事長
一名、秘書長一名、財務長一名及理事多

名，經理事會員互選產生；

5. 根據會務發展需要，經理事會決議
理事會可設立不同職能部門，各部門負責

人經理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6. 理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7. 理事會每個月應開會一次，由正副
理事長召集之，須有過半數理事出席方為

有效；若有關理事因故未能出席者，可通

過書面授權方式由其他理事代為行使其

職能；在理事會的提案，須獲出席會議理

事絕對多數投票贊成，方能通過；

8. 除理事長，或由理事長授權外，任
何會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對外發表意見；

9. 經理事會通過，本會可聘請對本會
有傑出貢獻者或本澳知名人士，擔任本會

名譽顧問或顧問。

第十條

監事會

1. 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構，直接向
會員大會負責；

2. 負責監察理事會會務工作及其財
務運用，並需向會員大會提交監察報告；

3. 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成員所組成
（總成員必須為單數），通過會員大會選

舉產生；設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一名及

監事多名，經監事會成員互選產生；

4. 監事會每屆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5. 監事會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
告，履行法律及章程所載之權利及義務；

6. 監事會得要求理事會提供必要或
適當之資源及方法，以履行其職務；

7. 監事會成員不得以本會名義對外
發表意見。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一條

經費

1. 本會的入會費（首年年費）（澳門
幣壹佰元）；

2. 會員的年費（每年澳門幣壹佰元，
以全年壹佰元一次性繳交）；

3. 本會舉辦之活動，如有需要時，經
理事會決議通過，可向本會會員、社會人

士、政府及團體機構等籌集之；

4. 本會可接受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
獻；

5. 未得理事會批准及同意，任何人不
得以本會的名義向別人要求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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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則

第十二條

會章

以下為本會之會徽（圖1），能對外用
作代表本會之宣傳之用。

會章 	  

以下為本會之會徽（圖 1），能對外用作代表本會之宣傳之用。	  

	  

圖 1 

	  

圖1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於第一公證署

公證員 盧瑞祥

（是項刊登費用為 $3,33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334,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社區文化協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3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社區文化協進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社區文化協進

會”，英文名稱為“Macau Community 
Cultural Advance Association”，英文
簡稱為“MCCAA”。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性質的團體，宗旨為以

發揚澳門中西文化融合的特色，加強不同

國籍之本澳居民的聯繫和融合，提供平台

讓不同文化，不同國籍的人融入社區。

第三條

（會址）

一、本會會址位於澳門青洲大馬路福

德新邨238號榮德樓3樓A座。

二、經本會理事會決議，本會會址可

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成為會員）

一、申請成為本會會員之必要條件：

1. 擁護和遵守協會章程；

2. 願意履行協會會員義務。

二、該申請須經理事會審批及決定。

第五條

（會員的權利）

本會會員擁有以下權利：

1. 在會員大會表決，以及有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

2. 參加本會組織的活動；

3. 對本會工作有批評、建議、監督權。

第六條

（會員之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之義務：

1. 遵守本會章程及維護本會的合法權
益；

2. 協助推動本會之發展及促進本會
會員間之合作；

3. 按規定交納會費。

第七條

（會員之退會）

凡會員擬退出本會者，應書面通知理

事會。會員如果不交納會費一年或以上，

亦視為自動退會。

第八條

（開除會籍）

一、經理事會決議，如違反本澳法

律，法規或本會章程，並且作出嚴重損害

本會聲譽及利益之行為者即被開除會員

會籍。

二、被開除會籍之會員須繳清尚欠本

會之款項。

第三章

組織機關

第九條

（機關）

本會組織機關包括：

1. 會員大會；

2. 理事會；

3. 監事會。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十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

二、會員大會主席團由其選出的一名

主席、若干名副主席（總人數為單數）及

一名秘書組成，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三、主席團主席的權限：

1. 主持會員大會；

2. 檢查會員大會和理事會決議的落實
情況。

四、副主席協助主席履行其權限，及

當主席因故不能視事或缺勤時，由副主

席履行上款之權限，直至選舉新的主席為

止。

五、秘書負責撰寫會議記錄。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權限）

會員大會的權限為：

1. 制定和修改章程；

2. 選舉和罷免本會各機關成員；

3. 審核和通過理事會的活動計劃、年
度預算、工作報告和財務報告；

4. 決定其他重大事宜；

5. 解散本會。

第十二條

（召集）

一、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由理事

會召集。

二、如過半數之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

要求時，亦得召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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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倘理事會應召集大會而不召集，

任何會員均可召集。

四、會員大會之召集，最少應於會議

召開前八天以掛號信方式，或最少應於會

議召開前八天透過簽收之方式通知各會

員。召集書內須載明會議日期、時間、地

點及議程。

第十三條

（運作）

一、屬首次召集之會員大會會議，出

席會員須足二分之一以上，會員大會方可

進行決議。

二、如果第一次召集之出席會員不足

二分之一以上，則於該次召集所定時間逾

半小時後進行會議，視為第二次召集。此

時，只要有會員或其代表出席，會員大會

即可進行決議。

三、會員大會之表決，採取每個會員

一票的投票方式決定。除法律或章程另

有規定外，任何決議取決於出席會員的絕

對多數票。

四、倘會員不能參加會議，可委託

其他會員代表出席。會員須於會議召開

二十四小時前以書面或電郵方式通知理

事會。

第二節

理事會

第十四條

（性質及組成）

一、理事會為本會的行政管理組織。

二、理事會成員總人數必須為單數，

經會員大會選出一名理事長、若干名副理

事長、一名秘書長及若干名理事。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三、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秘書長由理

事會成員間相互選出。

第十五條

（權限）

理事會權限為：

1. 籌備召開會員大會；

2. 執行會員大會的決議；

3. 向會員大會報告工作和財務狀況；

4. 決定會員的加入及除名；

5. 制定內部管理制度。

第十六條

（運作）

一、理事會每一年召開至少兩次平常

會議，由理事長召集。理事長認為必要時

或經多數理事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理

事會議。

二、理事會須有二分之一以上成員出

席方能進行會議，其決議須經出席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的贊成票方能通過。倘票數相

同，理事長有權再投一票。

第十七條

（理事長的權限）

理事長的權限為召集及主持理事會

會議，領導理事會的工作。

第十八條

（副理事長的權限）

副理事長的權限為協助理事長管理

本會事務，在理事長缺席或因事暫時缺席

時，代行理事長一職。

第十九條

（秘書長的權限）

秘書長的權限為撰寫本會年度工作

計劃，處理理事會日常事務。

第二十條

（財務長的權限）

財務長的權限為撰寫財務開支簿，每

年一次審理財務開支簿及撰寫本會年度

賬目報告，經由理事長審核後提交至會員

大會報告。

第三節

監事會

第二十一條

（性質）

一、監事會為本會的監察機關。

二、監事會成員不得代表本會發表意

見。

第二十二條

（組成）

一、監事會由一名監事會主席、若干

名監事會副主席及若干名監事所組成，總

人數為單數；任期為三年，可以連任。

二、監事會主席由監事會成員間相互

選出。

第二十三條

（權限）

監事會的權限為：

1. 監督會員遵守本會章程和倘有之內
部守則；

2. 審查本會賬目，核對本會財產；

3. 監督理事會的工作，並向會員大會
報告；

4. 就其監察活動編制年度報告。

第二十四條

（運作）

一、監事會每年召開平常會議一次，

由監事會主席召集。監事會主席認為必要

時或多數成員提出請求時，則召開特別會

議。

二、監事會會議須有過半數成員及監

事會主席出席時，方可進行議決。會議之

任何決議，須有出席者多數贊成方得通

過。倘票數相等，則監事會主席有權再投

票。

第四章

財產管理

第二十五條

（收入）

一、本會經費來源：

1. 會費；

2. 政府或其他機構資助；

3. 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六條

（會費）

一、會費的額度和交納方法由理事會

規定；

二、本會對於已繳交的會費及捐款在

任何情況下均不退還；

三、本會經費需用於本章程規定的目

標，不得在會員中分配。

第二十七條

（本會解散後之財產處理）

本會解散後，財產歸屬按會員的決議

處理。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八條

（章程之解釋權）

本會章程之解釋權歸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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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條

（章程之修改）

修改本會章程須在會員大會得到出

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贊同方可通過修

改。

第三十條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

成員之罷免）

大會主席團、理事會及監事會成員之

罷免，必須得到出席會員之四分之三票數

贊同方可通過。

第三十一條

（本會之解散）

一、本會按法律之規定解散。

二、會員大會有關解散本會之決議，

必須由理事會提出動議，得到全體會員中

四分之三之贊成票通過。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4,39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4 391,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動物拯救協會——ANIHELP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2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動物拯救協會——ANIHELP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名稱

本會名稱：澳門動物拯救協會——

ANIHELP。

中文簡稱：救動物會；

葡文名稱：Associação de Salvamento 
de Animais de Macau — ANIHELP；

葡文簡稱：ASAM。

第二條——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慈善社會服務組織，以

拯救受傷或疾病的流浪動物，提倡重視生

命，保護動物生存權利，減少動物被遺棄

為宗旨。

第三條——會址

會址設於：澳門羅白沙街26號昌明花
園明珠閣17樓D。

第四條——會務範圍

一、以本地區的流浪動物如犬隻及貓

隻為主，拯救受傷或患病動物，提供即時

急救幫助並為其安排合適治療，並持續監

察跟進。

二、樂意協助本澳各大非牟利動物組

織，包括動物運送或協助拯救。

三、推廣對寵物或流浪動物進行絕育

手術的重要性。

四、推動助養及領養意識，減少動物

被遺棄的情況。

五、與其他部門合作，透過宣傳及教

育以防止捕殺、牟利或食用動物的不文明

行為。

六、與其他相關組織緊密聯繫，增加

資訊，拯救常識及交流活動。

第二章

會員

第五條——會員資格

不分性別、年齡、國籍、宗教信仰，凡

對動物有愛心，認同、支持本會的發展方

針，遵守本會會章的人士均可參加。

第六條——入會方式

入會方式為單一個人名義。

第七條——會員類別

會員類別共有兩種：

一、贊助名譽會員；

二、會員。

第八條——會員的權利

一、贊助名譽會員：無表決權、選舉

權、被選舉權；

二、會員：具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

舉權。

第九條——會員的義務

一、義務及願意經常參與由本會所舉

辦的相關活動及工作。

二、尊重和維護本會立場。

三、遵守公平公正原則。

四、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

之義務。

第十條——開除會籍

所有會員如有違反本地區法律、本會

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

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本

會情節嚴重者，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開除

會籍。

第十一條——會員退會

一、自動退會須於一個月前，函告理

事會，經決定後行之。

二、不依章繳納會費，經催促無效者，

即視同退會。

第三章

組織

第十二條——一、本會由會員大會、

理事會和監事會組成。

二、理事會和監事會的成員是在會

員大會上選舉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

三、選舉形式是以不記名投票並以絕

對多半數通過。

第十三條——會員大會

一、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
關，由全體會員組成。

二、 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每年舉
行一次，並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

的方式召集，召集書內應指出會議的日

期、時間、地點及議程，如在緊急的情況

下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所有會員均可參

加。

三、 其職權包括通過修改會章及商
討其他重要事項。

四、 修改本會章程的決議，須獲出席
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

第十四條——理事會

理事會是本會的最高執行機構，負責

日常的管理，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委員所組成。理事會主席由會員大

會選舉產生。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

任。

理事會職權包括策劃與推行本會政

策，以及處理會員大會事情。理事會主席

有代表本會的資格，可全權處理一切事務

及擔任法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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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監事會

監事會主席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由

三位成員組成，包括一名主席和兩名委

員。每屆任期為三年，可連選連任。

監事會是本會的監察機關，負責監察

監事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開支。

第十六條——經費

本會的主要財政來源是會費及社會人

士資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

理事會決定籌募之。

第十七條——會徽

本會會徽：

 

 

第十七條  

會徽  

本會會徽：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19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19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新新藝術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1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新新藝術會之章程

第一條

（名稱和會址）

（一）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新新藝術

會”，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Arte de 
Sansan de Macau”，英文名稱為“Sansan 
Arts Association of Macau”。

（二）會址設於澳門飛能便度街39B
新麗華大廈地下。

第二條

（宗旨）

本會的宗旨為：

（一）聯繫各地藝術和文化愛好者共

同組成此非牟利的社團組織，以澳門特別

行政區作為一個藝術和文化交流平台，相

互研討、弘揚傳統文化藝術，培育下一代

年青人藝術和文化的健康發展，提升藝術

和文化的水平及欣賞品味。

（二）促進藝術和文化的創作和多元

化發展，並促進澳門未來在國際藝術和文

化活動。

（三）舉辦或聯合舉辦符合本會宗旨

的會展，研討會，講座。

（四）促進發展澳門藝術和文化，開

拓市場需求新的藝術文化及旅遊優質產

品的推介。

（五）在資源範圍許可內協助會員在

未來趨勢發展藝術和文化。

第三條

（會員資格）

凡認同本會宗旨，願意遵守本會章

程，對藝術和文化等有興趣者，均可申請

加入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會員權利）

本會會員享有以下權利：

（一）選舉及被選舉權；

（二）參加會員大會及表決；

（三）按照會章規定請求召開會員大

會；

（四）參與本會一切活動及享有本會

的各項福利。

第五條

（會員義務）

本會會員有以下義務：

（一）遵守會章及執行決議；

（二）貫徹本會宗旨，促進會務發

展；

（三）參加會務活動和所屬機關的會

議。

第六條

（紀律）

凡會員因違反或不遵守會章或有損

本會聲譽及利益，經理事會決議後，得取

消其會員資格。

第七條

（任期）

獲選為各機關成員者，任期三年，連

選得連任。

第八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決

定本會會務，選舉會長、副會長、理事會

及監事會成員，以及修訂會章。

（二）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設

會長一名和副會長若干名，會長負責主持

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並負責協調本

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三）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討論及通過理事會所提交的工作報

告、年度賬目，以及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召開會員大會須最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

或簽收方式通知，並載明會議日期、時

間、地點及議程。

（四）會員大會由理事會召集，可在

會長、理事會、監事會或不少於四分之一

的會員以正當目的提出要求時，召開會員

大會特別會議。

（五）第一次召集會議，過半數會員

出席方可議決；否則，會議順延半小時召

開，屆時任何決議需出席會員之絕對多數

票通過，但法律規定特定多數者除外。

（六）章程之修改須經四分之三或以

上出席會員通過方為有效，而解散本會之

決議則須經全體會員四分之三或以上通

過方為有效，但法律另有規定除外。

第九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是本會行政管理機關，

負責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及處理日常會務。

成員由三名或以上之單數組成，包括理事

長一名、副理事長若干名及理事若干名。

（二）理事會在過半數成員出席時方

可議決。如表決票數相同，以理事長所作

之票為決定票。

第十條

（監事會）

監事會是本會監察機關，負責監督理

事會的運作，成員由三名成員或以上之單

數組成，包括監事長一名、副監事長若干

名及監事若干名。

第十一條

顧問團

本會得邀請對社團有卓越貢獻或權

威之專業人士擔任名譽會長、名譽顧問、

顧問或其他名譽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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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經費）

本會經費包括會員會費及任何有助

會務之捐助。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 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1,97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977,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政協聯誼總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7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廣西政協聯誼總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廣

西政協聯誼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Geral de 
Amizade dos Delegados da Conferência 
Consult iva Pol ít ica de Guangxi em 
Macau”；

英文名稱為“Genera l Fr iendsh ip 
Association of the Delegates of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of Guangxi in 
Macao”。

第二條——本會之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宗旨為擁護一

國兩制，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愛國愛

澳，團結本澳的廣西政協交往和合作，推

動兩地的經濟交流，為兩地的發展與繁榮

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美

士街14號景秀花園2樓C，經理事會決議，
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凡因政治、投資、商貿或

有關原因，而與廣西產生關係或聯繫的年

滿18歲之個人，社團、商號，贊同本會宗
旨，願意遵守本會章程，均可申請為本會

會員。

第五條——本會會員分為社團會員、

商號會員及個人會員三種，其入會資格如

下：

1. 社團會員：凡在澳門政府註冊登記
的澳門廣西社團，可申請成為本會社團會

員。社團會員可委派二人至五人為代表。

2. 商號會員：凡在澳門註冊登記而在
廣西有投資的商號、與廣西有業務往來

之商號、與澳門有密切關係而在廣西註

冊登記的公司，均可申請成為本會商號會

員。如在廣西或本澳範圍內沒有投資註冊

的商號，則只能以個人名義申請入會。商

號會員可委派一人為代表（代表人須提交

有關證件副本及正面半身一吋半相片三

張）。

3. 個人會員：經一位會員介紹，填寫
入會申請表格，提交有關證件副本及正面

半身一吋半相片三張。

申請入會：凡社團、商號、個人申請

入會者，均需經理事會批准後方得成為會

員。而不獲批准者，理事會無需作任何解

釋。如社團或商號之代表人有變更時，需

要具函向本會申請更換代表人。

第六條——會員權利：

1. 入會半年後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利；（創會首屆除外）

2. 對會務有建議及批評之權；

3. 享有本會所有權益及福利。

第七條——會員義務：

1. 遵守會章及決議；

2. 積極參加本會各項會務及活動；

3. 繳納入會費及會費。

第八條——會員積欠會費超過壹年，

經催收仍不繳交者，作自動退會論。

第九條——會員如有違反會章或破壞

本會名譽者，經由理監事會視其情節給予

相應之處分，嚴重者處予開除會籍，其所

繳交之各項費用概不發還。

第三章

組織

第十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

力機構；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還

可選舉理監事成員，修改及通過本會章

程，檢討及決定本會重大事項。

第十一條——會員大會之組成：

1. 會員大會由全體享有會員權利的會
員組成；

2. 會員大會由會長擔任主席。

第十二條——會長、副會長：

1.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
（總人數須為單數）

2. 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主持會員
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督促及監察理

事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代其行使職務；

3. 正、副會長由會員大會選出之領導
機構推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4. 正、副會長可出席理事會會議、常
務理事會會議、監事會會議和理監事聯席

會議，有發言權和表決權。

第十三條——理事會：

1. 理事會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為本
會執行機構，執行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向會員大會負責。

2. 理事會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3. 理事會成員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可設秘書長、副秘書長、財

務、總務、聯絡、福利、康樂、學術、青年、

婦女等部。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及理

事若干人。

4. 理事會日常會務工作由理事長主
持，副理事長協助之。理事長缺席時由副

理事長代其行使職務。

5. 正副理事長、正副秘書長、各部部
長組成常務理事會。理事會休會期間，由

常務理事會負責理事會工作。

6.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成立專項委
員會協助推動工作。

第十四條——監事會：

1. 監事會成員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及監事若干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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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監事會總人數須為單數，任期三
年，可連選連任。

3. 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及核
查收支項目。監事長缺席時由副監事長代

其職務。

第十五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

包括法庭內外，均須由會長、理事長及監

事長三人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六條——本會可聘用辦公室秘書

等職員，負責處理日常具體事務，其工作

向理事會或會長負責。會長、理事長直接

負責其請辭去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之，會員大會須有半數

以上之會員出席方為有效。在下列四種情

況下之任何一項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1. 會長、理事長、監事長聯合提議；

2. 超過半數理監事聯署；

3. 超過三分之二會員聯署；

以上會議表決事項，須有出席會員四

分之三通過始為有效。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

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通知，或最少提前

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通知，召集書內需指

出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九條——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

足，則依照開會時間順延半小時後作第二

次召集召開，其出席人數則不受限制，但

表決事項須有出席會員四分之三通過始

為有效。

第二十條——會長、理事長、監事長

根據會務需要，可要求召開理監事聯席會

議（會議由理事長、監事長聯合主持）。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一條——經費來自會員年度收

入，熱心人士捐贈和任何其他實體及社會

賢達，社團機構之津貼、資助、捐贈等。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本會之創立人組成籌

委會，負責本會之管理及運作，直至召開

首次會員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機關成員

為止。

第二十三條——籌委會在履行上條職

務期間，一切有關與本會責任之承擔，須

經籌委會三位成員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二十四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

通過後生效，若有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

會修訂之。

第二十五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始為

有效。

第二十六條——解散本會或延長本

會存續期等重大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通過始為有效。

第二十七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在

屬於理事會。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9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98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廣西政協慈善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6號。該設立章程文本如下：

澳門廣西政協慈善會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廣

西政協慈善會”，以下簡稱「本會」；

葡文名稱為“Associação de Benefi-
cência da Conferência Consultiva Polí-
tica de Guangxi de Macau”；

英文名稱為“Guangxi Political Con-
sultative Conference Charity Associa-
tion in Macau”。

第二條——本會之宗旨：

本會為非牟利組織，旨在團結在澳門

之廣西政協、澳門與廣西人士，推動澳門

與廣西兩地的慈善活動，為兩地的發展與

繁榮作出貢獻。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高美

士街14號景秀花園2樓C，經理事會決議，
會址得遷往澳門任何地方。

第二章

會員加入，權利，義務，退出，除名

第四條——加入：凡有意推動廣西與

澳門的慈善工作的人士，填寫本會入會表

格，交身份證副本後，經理事會批准便可

成為會員。

第五條——權利：有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可參與本會舉辦一切活動及享用本會

設施。

第六條——義務：遵守本會一切規

條，積極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按時繳交

年費。

第七條——退出：需在一個月前通知

理事會，會費均不會發還。

第八條——凡破壞本會聲譽及規條，

無故欠交會費一年之會員，經大會核實後

均會被除名，會費絕不會退還。

第三章

組織

第九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

機構；除擁有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外，還可

選舉理監事成員，修改及通過本會章程，

檢討及決定本會重大事項。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組成：

1. 會員大會由全體享有會員權利的會
員組成；

2. 會員大會由會長擔任主席。

第十一條——會長、副會長：

1. 本會設會長一人，副會長若干人；
（總人數須為單數）

2. 會長為本會最高負責人，主持會員
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對內督促及監察理

事會、監事會工作。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

會長缺席時由副會長代其行使職務；

3. 正、副會長由會員大會選出之領導
機構推舉產生，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

1. 理事會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為本
會執行機構，執行會章及會員大會決議，

向會員大會負責。

2. 理事會由十一人或以上組成（總人
數須為單數），任期三年，可連選連任。

3. 理事會成員互選理事長一人，副理
事長若干人，理事若干人。如需要可設秘

書長一名、副秘書長及理事若干人；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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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財務、總務、聯絡、福利、康樂、學術、

青年、婦女等部，各部設部長一人，副部長

及理事若干人。

4. 理事會可按會務需要，成立專項委
員會協助推動工作。

第十三條——監事會：

1. 監事會設監事三人或以上組成（總
人數須為單數）。

2. 監事會成員互選監事長一人，副監
事長及監事若干人，任期三年，可連選連

任。

3. 監事會負責檢查日常會務工作及核
查收支項目。監事長缺席時由副監事長代

其職務。

第十四條——本會一切責任之承擔，

包括法庭內外，均須由會長、理事長及監

事長三人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十五條——本會得聘用辦公室秘書

等職員，負責處理日常具體事務，其工作

向理事會/會長負責。會長、理事長直接負
責其請辭去留。

第四章

會議

第十六條——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

次，由理事會召集之，會員大會須有半數

以上之會員出席方為有效。在下列四種情

況下之任何一項得召開臨時會員大會：

1. 會長、理事長、監事長聯合提議；

2. 超過半數理監事聯署；

3. 超過三分之二會員聯署；

以上會議表決事項，須有出席者四分

之三贊同票通過始為有效。

第十七條——會員大會之召集須最少

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方式通知，或最少提前

八日透過簽收之方式通知，召集書內應載

有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及議程。

第十八條——會員大會如遇人數不

足，則依照開會時間順延半小時後作第二

次召集召開，其出席人數則不受限制，但

表決事項須有出席人數四分之三通過始

為有效。

第五章

經費

第十九條——經費來自會員年度收

入，熱心人士捐贈和任何其他實體及社會

賢達，社團機構之贊助。

第二十條——理事會認為必要時，得

進行募捐和籌款。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會之創立人組成

籌委會，負責本會之管理及運作，直至召

開首次會員大會及選出第一屆各機關成

員為止。

第二十二條——籌委會在履行上條職

務期間，一切有關與本會責任之承擔，須

經籌委會三位成員聯名簽署方為有效。

第二十三條——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

過後生效，若有未盡善處，得由會員大會

修訂之。

第二十四條——修改章程之決議，須

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贊同票通過始為

有效。

第二十五條——解散本會或延長本

會存續期等重大決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

之三的贊同票通過始為有效。

第二十六條——本章程之解釋權在

屬於理事會。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2,261.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261,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葡萄酒業交流協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6/ASS檔案組第12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葡萄酒業交流協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名稱

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葡萄酒業

交流協會”，葡文名稱為：“A ssoc iação 

de Intercâmbio Comercial de Vinhos 
Macau”，英文名稱為：“Macau Wine’s 
Business Exchange Association”。

第二條

宗旨

為促進澳門和世界各地的葡萄酒文

化交流，發揮葡萄酒文化交流平台的角

色，加強與世界各地經營葡萄酒之業界人

士聯繫，促進本澳產業多元化發展，為配

合國家“一帶一路”政策做出貢獻。

第三條

會址

會址：澳門宋玉生廣場336-342號誠
豐商業中心10樓O座。

第二章

會員

第四條

會員資格

凡贊成本會宗旨及認同本會章程者，

年滿十八歲，並經兩位會員介紹可申請入

會，由理事會批准通過方可成為會員。

第五條

其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可

參加本會舉辦之活動和享有會員福利。

（二）會員有遵守會章和決議，以及

繳交會費的義務。

第三章

組織機構

第六條

機構

本會組織機構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

（一）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為會員大

會，負責制定或修改會章；選舉會員大會

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和理事會、監事會成

員；決定會務方針；審查和批准理事會工

作報告。

（二）會員大會設主席一名、副主席

一名及秘書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



5478 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第二組 第 10 期 —— 2016 年 3 月 9 日

（三）會員大會每年舉行一次，至少

提前八天以掛號信或簽收方式召集，通知

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間、地點和議

程，如遇重大或特別事項得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

（四）修改本會章程之決議，須獲出

席會員四分三的贊同票；解散本會的決

議，須獲全體會員四分三的贊同票。

（五）本會在不違反法律規定及章程

的原則下，得制定內部規章，有關內部規

章之解釋、修改及通過之權均屬會員大

會。

第八條

理事會

（一）本會執行機構為理事會，負責

執行會員大會決議和日常具體會務。

（二）理事會最少由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理事長、副理事長及理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理事會會議由會長或理事長負

責召集，根據會務需要可不定期召開，每

年最少舉行一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理事會

成員出席時，方可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

席成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九條

監事會

（一）本會監察機構為監事會，負責

監察理事會日常會務運作和財政收支。

（二）監事會最少由三名或以上單數

成員組成，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監事各

一名。每屆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

（三）監事會會議由監事長負責召

集，根據會務需要可不定期召開，每年最

少舉行一次，會議在有過半數監事會成員

出席時，方可決議事宜，決議須獲出席成

員的絕對多數贊同票方為有效。

第四章

經費

第十條

經費

本會經費源於會員會費或各界人士贊

助，倘有不敷或特別需用款時，得由理事

會決定籌募之。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0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00,00)

海 島 公 證 署

CARTÓRIO NOTARIAL
DAS ILHAS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病人權益促進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設

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起，存

放於本署之“2016年社團及財團儲存文
件檔案”第1/2016/ASS檔案組第11號，有
關條文內容載於附件。

澳門病人權益促進會

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本會中文名稱為“澳門

病人權益促進會”。英文名稱為“Macau 
Patient Rights Promotion Association”，
英文簡稱為“MPRPA”。

第二條——本會為非牟利團體，宗旨

為關注、維護澳門病人及其家屬權益，積

極發揮公民責任，共同推動澳門醫療的發

展。

第三條——本會會址設於澳門青洲

河邊馬路176號康德樓4樓D座。

第二章

會員資格、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凡認同本會的宗旨、擁護

其章程、有志維護和關注澳門病人權益的

熱心人士，經本會會員推薦，由理事會審

批、通過即可加入，成為會員。

第五條——會員權利：

甲）參加會員大會、討論會務；

乙）選舉或被選舉擔任本會管理機構

成員；

丙）參與本會舉辦的活動；

丁）享用本會設施。

第六條——會員義務：

甲）遵守本會章程、內部規章、會員

大會及理事會之決議；

乙）維護本會聲譽及推動會務的發

展；

丙）按時繳交會費。

第七條——會員如有違反本會章程、

作出任何有損本會聲譽之言行或有損社

會利益的活動，得由理事會作出決定，施

予以下處分：

甲）口頭勸告；

乙）書面譴責；

丙）開除會籍。

第三章

會員大會

第八條——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之職

權機構，主席團由會員大會選舉產生，設

主席、副主席及秘書各一名，每屆任期3
年，主席可連選連任。

第九條——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

在特殊情況下，得由理事會要求或應三分

之一以上的會員聯名要求，召開特別會員

大會。至少提前八日以掛號信或簽收之方

式召集，召集書內須註明會議之日期、時

間、地點和議程。

第十條——會員大會之職權：

甲）批准、修改章程及內部規章；修

改章程之決議，須獲出席會員四分之三的

贊成票，解散或延長法人存續期之決議，

須獲全體會員四之三的贊成票；

乙）選出及罷免會員大會主席團、理

事會及監事會成員；

丙）通過理事會提交的每年工作計劃

及財政預算，並訂下工作方針；

丁）審查及核准理事會所提交的每年

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第四章

理事會

第十一條——理事會由五名或以上

單數成員組成。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

秘書、財務及理事各若干人，每屆任期3
年，理事長可連選連任。

第十二條——理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例

會一次，以討論會務；如有必要，可由理事

長隨時召開特別會議。

第十三條——理事會之職權為：

甲）執行會員大會所有決議；

乙）研究和制定本會的工作計劃；

丙）領導及維持本會之日常會務、行

政管理、財務運作及按時向大會提交每年

會務報告及帳目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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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監事會

第十四條——監事會由三名或以上單

數成員組成，設監事長一人，副監事長及

監事各若干人，每屆任期3年，監事長可連
選連任。

第十五條——監事會每兩個月召開例

會一次，如有必要，可由監事長隨時召開

特別會議。

第十六條——監事會之職權為：

甲）監督理事會一切行政決策及工作

活動；

乙）審核本會財政狀況和帳目；

丙）提出改善會務及財政運作之建

議。

第六章

經費

第十七條——經費來自會費、各方熱

心人士之捐贈或公共實體之贊助。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日於海島公證署

二等助理員 林潔如

（是項刊登費用為 $1,84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1 840,00)

私 人 公 證 員

CARTÓRIO PRIVADO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葉挺研究會

為公佈之目的，茲證明上述組織社

團之章程文本自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起，存放於本署之1/2016號檔案組內，並
登記於第1號“獨立文書及其他文件之登
記簿冊”內，編號為8號，該組織章程內容
載於附件之證明書內並與原件一式無訛。

葉挺研究會

章程

第一條

（名稱）

本會定名為“葉挺研究會”，葡文名稱

為“Associação de Estudos de Yeting”，
英文名稱為“Research Association of 
Yeting”。

第二條

（宗旨）

本會屬非牟利團體，宗旨為：

（一） 促進及推廣葉挺思想的研究、
史料出版及影視製作等傳承文化活動；

（二） 支持葉挺紀念場所的建設、管
理和維護；

（三） 發展公益慈善事業。

第三條

（會址）

本會會址設於澳門新口岸宋玉生廣

場180號東南亞商業中心20樓O座，經理
事會決議，會址可遷往澳門任何其他地方

及按需要設立分區辦事處。

第四條

（會員）

一、任何對葉挺事跡有興趣及自願為

社會慈善公益付出貢獻之人士，凡贊同本

會宗旨及章程，均可向理事會申請或經本

會會員介紹加入本會，倘有關申請或介紹

獲理事會會議通過，均成為本會會員。

二、會員之權利為：

（一） 出席會員大會，發表意見及表
決；

（二） 選舉及被選舉為本會組織機關
的成員；

（三） 參與本會舉辦的各項活動。

三、會員之義務為：

（一） 遵守本會章程及本會機關的
決議；

（二） 出席會員大會以及參與、支持
本會舉辦的各項工作；

（三） 如被選為或被委任為本會組
織機關之成員，須履行任內之職責。

第五條

（組織）

本會的組織機關包括會員大會、理事

會、監事會。

第六條

（會員大會）

一、會員大會由全體會員組成，是本

會的最高權力機關。

二、會員大會之職權為：

（一） 修改本會章程；

（二） 選出本會各機關成員；

（三） 核准本會工作方針、任務、年
度工作計劃及重大活動項目；

（四） 審議及通過理事會年度會務報
告、財政報告及相關之監事會意見書；

（五） 法律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職
權。

三、會員大會設會長、副會長、秘書

各一人，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可連任。會長

主持會員大會，對外代表本會參與社會活

動，對內協調本會工作，且為本會最高負

責人；副會長協助會長工作，會長缺席時，

由副會長暫代其職務；秘書負責記錄會員

大會工作及繕立相關會議錄。

四、會員大會每年召開一次平常會

議，特別會議可由會長、理事會、監事會

或三分之二全體會員提議召開。

五、會員大會由會長召集，會長缺席

時，由副會長代為召集。會議召集書須在

所訂會議日期至少15天之前以掛號信或
簽收方式通知各會員，當中須列明會議地

點、日期、時間及議程。

六、會員大會在指定的地點及時間召

開時，如有半數以上會員出席，則會員大

會的組成方為有效。如首次召集所定之時

間已屆仍未達法定人數，則在一小時後視

為第二次召集時間，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

少，亦可進行會議，但法律規定之例外情

況除外。

第七條

（理事會）

一、理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之理事三

至九人組成，但人數必須為單數。

二、理事會之職權為：

（一） 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

（二） 規劃和組織本會之各項活動；

（三） 處理日常會務工作；

（四）法律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職

權。

三、理事會設理事長一人，副理事長一

或三人及秘書一人，任期三年，任滿連選

可連任。

四、理事會每季舉行一次平常會議，

由理事長召集，特別會議可由理事長或理

事會至少三分之二成員提議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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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監事會）

一、監事會由會員大會選出之不少於

三人組成，但人數必為單數。

二、監事會之職權為：

（一） 監察理事會之運作及對會員大
會決議及其他決議之執行情況；

（二） 查核本會之財產清單及帳目；

（三） 就其監察活動編製年度報告或
意見書；

（四）法律及本章程規定的其他職

權。

三、監事會設監事長、副監事長及秘

書各一人，任期三年，任滿連選可連任。

四、監事會平常會議每年召開一次，

由監事長召集，特別會由監事長或監事會

至少三分之二成員提議召開。

第九條

（經費）

一、本會之收入如下：

（一） 本會會員捐助；

（二） 社會熱心人士、公益慈善團體
或機構，又或其他公共或私人實體的捐獻

或資助；

（三） 本會資產所衍生之收益；

（四） 本會舉辦活動之收入。

二、本會的支出和資助發放由理事會

決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於澳門特別

行政區

私人公證員 黃顯輝

（是項刊登費用為 $2,339.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2 339,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澳門濠江中學家長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5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九條

組織

四. 理事會由若干名成員組成，而數
目必定為三名或以上的單數，其中設理事

長一人，副理事長若干人，秘書處設秘書長

一人、副秘書長一人、秘書二人，各部設部

長一人、副部長、理事若干人；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於第二公證

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8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82,00)

第 二 公 證 署

2.º CARTÓRIO NOTARIAL
DE MACAU

證 明 書

CERTIFICADO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之家聯誼會

為公佈的目的，茲證明上述社團的修

改章程文本已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存檔於本署2016/A S S/M2檔案組內，編
號為64號。該修改章程文本如下：

第四章第十四條：本會各領導機構成

員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可連任。特殊情況

任期可縮短。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六日於第二公證署

一等助理員 黃慧華Wong Wai Wa

（是項刊登費用為 $31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14,00)

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

召開平常股東大會

根據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四

條第一款的規定，茲通知全體股東，謹定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時正，

在公司總址（位於澳門青州河邊街）舉行

二零一五年度平常股東大會，議程如下：

一、通過2015年度董事會、監事會工
作報告及2015年度財政報告；

二、與公司有關的其它事項。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澳門屠宰場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主席 張海鵬

MATADOURO DE MACAU, S.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14.º dos Es-
tatutos de Matadouro de Macau, S.A.R.L., 
convoco todos os membros da Assembleia 
Geral, para reunir no dia 23 de Março de 
2016, à tarde às 15,00 horas, para a realiza-
ção da reunião da Assembleia Geral, a ter 
lugar na sede da Sociedade, sita na Estrada 
Marginal da Ilha Verde, s/n, Macau.

Ordem de trabalhos

1.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do Conse-
lho de Administração, do Conselho Fiscal 
e as contas relativos ao ano de exercício de 
2015;

2.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23 de Fevereiro de 2016.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Zhang Haipeng.

（是項刊登費用為 $588.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588,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平常股東大會召集通告

依照法律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商業

及動產登記局編號590（SO），茲定於二
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五

時三十分，假座本公司位於澳門馬交石炮

台馬路“澳電大樓”十四樓，召開股東大

會平常會議，議程如下：

（1）討論及表決2015年度董事會之
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監事會的意見書；

（2）討論及表決由董事會建議有關
盈餘之運用；

（3）選舉公司機關；

（4）填補董事會成員空缺；

（5）與本公司有關之其他事項。

議程內，第1及第2項之相關文件，各
股東均可於辦公時間內向本公司查閱。

此致

各股東台照

股東大會主席何超瓊　啟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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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nvocação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
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matricul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590 (SO),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
nária, n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quinta-
-feira, pelas 17,30 horas, na sede social da 
Sociedade,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ício «CEM», 14.º andar, em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
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apresent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amente 
ao exercício do ano de 2015 e 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2.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a pro-
posta de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formula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3. Eleição de órgãos sociais;

4. Preenchimento de uma vaga de Mem-
br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5.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Todos os documentos mencionados nos 
n.os 1 e 2 da ordem de trabalhos, bem como 
os documentos com os mesmos conexos, 
encontram-se na sede social para consulta 
dos senhores accionistas, durante as horas 
de expediente.

Macau, aos 24 de Fevereiro de 2016.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
ral, Dr.ª Pansy Ho.

（是項刊登費用為 $92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20,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時正，在位於上

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大廈7字樓，中心總
辦事處演講廳召開社員大會平常會議，議

程如下：

1. 由理事會主席作二零一五年度中心
工作情況報告；

2. 由理事會副主席作二零一五年度中
心財務狀況報告；

3. 聽取監事會對以上項目之意見；

4. 討論及表決二零一五年度工作報告
及財務報告；

5. 其他事項。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即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無論出席社員的人數及其代表的股

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大會主席 徐偉坤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

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
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
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ordiná-
ria, n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quinta-
-feira, pelas 15,0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cia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
balhos:

1. Apresentação pelo Presidente da Di-
recção, do Relatório de Trabalhos de 2015;

2. Apresentação pelo Vice-Presidente da 
Direcção, das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
cio de 2015;

3.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sobre os 
Relatórios acima referidos;

4. Discutir e votar o Relatório de Traba-
lhos e as Contas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5;

5. Outros assuntos.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fará, uma hora de-
pois da hora marcada, uma 2.ª convocação 
e reunirá, sendo a reunião considerada 
váli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
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18 de Fevereiro de 2016.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
ral do CPTTM, Tsui Wai K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9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30,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召集書

依照法例及本中心章程，澳門生產

力暨科技轉移中心將於二零一六年三月

三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三時四十分，在

位於上海街175號中華總商會7字樓，中心
總辦事處演講廳召開社員大會特別會議，

議程如下：

1. 選舉2016-2018雙年度的機關成員。

根據本中心章程第十九條第二項，屆

時若出席者不足法定人數，大會將於上述

指定時間一小時後，即進行第二次召集，

屆時無論出席社員的人數及其代表的股

份多少，會議均為有效。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八日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大會主席 徐偉坤

CENTRO DE PRODUTI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legais e estatutári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o Centro de Produti-
vidade e Transferência de Tecnologia de 
Macau, para reunir em sessão extraordi-
nária, n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quinta-
-feira, pelas 15,40 horas, na sede social, 
sita na Rua de Xangai, n.º 175, Edifício da 
Asso cia ção Comercial de Macau, 7.º andar, 
Auditório,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
balho:

1. Eleição dos membros dos órgãos so-
ciais para o biénio de 2016 a 2018.

Nos termos do número dois do artigo 
décimo nono dos Estatutos, na falta de 
quórum, a Assembleia fará, uma hora de-
pois da hora marcada, uma 2.ª convocação 
e reunirá, sendo a reunião considerada vá-
lida, qualquer que seja o número de asso-
ciados presentes e o património associativo 
nominal representado.

Macau, aos 18 de Fevereiro de 2016. — O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do 
CPTTM, Tsui Wai K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617.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617,00)

澳門賽馬有限公司

股東周年常會

召集書

公司地址：位於澳門氹仔馬場

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之登記編號為 
867（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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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澳門賽馬有限公司章程第14條
及其他適用法律的規定，召集澳門賽馬有

限公司股東周年常會。會議定於2016年3
月31日下午一時在葡京酒店二樓日麗餐廳
文華廳內舉行。

會議的議程如下：

一、對董事會有關2015年營運年度
的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業務報告、對盈

餘運用及監事會的意見書進行討論和議

決；

二、委任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之監
事會成員；及

三、其他與公司利益有關之事項。

本召集書議程內的有關文件將存放

在公司住所內，各股東可在任何辦公日工

作時間內索閱有關文件。

澳門，2016年3月1日。

股東大會主席團主席 官樂怡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Convocatória

Sede: Hipódromo da Taipa, Macau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Macau, 

sob o n.º 867 (SO).

Nos termos do artigo 14.º dos Estatutos 
da Companhia de Corridas de Cavalos de 
Macau, S.A.R.L., bem como das demais 
disposições legais aplicáveis, é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dos accionis-
tas da referida Sociedade, para 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pelas 13,00 horas, na Sala 
Mandarim do Restaurante Portas do Sol, 
no Hotel Lisboa,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balan-
ço, a conta de ganhos e perdas e o relatório 
d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aplicação 
de resultados e 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
c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de 2015;

2. Deliberar sobre a nomeação dos mem-
bros do Conselho Fiscal para o ano, de 
Abril 2016 a Março 2017; e

3.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Os documentos relativos à ordem de 
trabalhos encontram-se à disposição dos 
Senhores Accionistas, para consulta na 
Sede da Sociedade, em qualquer dia útil 
nas horas de expediente.

Macau, 1 de Março de 2016. — O Presi-
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Rui 
José da Cunha.

（是項刊登費用為 $930.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930,00)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書

根據組織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澳門新

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於澳門商業及動

產登記局之編號為3053號，164頁，第C8
簿冊，現定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上

午十一時三十分在澳門友誼大馬路918號
世界貿易中心9樓，召開股東大會平常會
議，議程如下：

（一）討論及議決有關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營業年度之財務報告

及監事委員會之意見。

（二）選舉二零一六至二零一九年度

股東大會執行委員會及監事會之成員。

（三）改選董事會成員事宜。

（四）解決其他應辦事宜。

澳門，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

股東大會主席 廖僖芸

TRANS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 artigo 
14.º dos Estatutos, é por este meio convoca-
da 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da Trans-
mac — Transportes Urbanos de Macau, 
S.A.R.L., matricul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3053, a fls. 164 do livro 
C-8, para se reunir n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pelas 11 horas e 30 minutos, na res-
pectiva sede social, sita em Macau, na Ave-
nida da Amizade, n.os 918 a 948, Edifício 
«World Trade Centre Macau», 9.º andar,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
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e o parecer do Con-
selho Fiscal,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2. Eleição dos membros da Mesa da As-
sembleia Geral e o Conselho Fiscal para o 
mandato de 2016 a 2019;

3. Reeleger o Conselho de Administra-
ção;

4. Resolução de outros assuntos de inte-
resse da Sociedade.

Macau, aos 3 de Março de 2016.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Liu Hei 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76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764,00)

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書

根據公司章程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規

定，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於澳門商業及

動產登記局之編號為20621（SO）號，現
定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二時

四十五分在本公司辦事處，澳門友誼大馬

路918號世界貿易中心13樓A-B座，召開
股東大會平常會議，議程如下：

（一）討論及議決有關截至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營業年度之董事會報

告書、資產負債表及帳目，以及獨任監事

之意見書。

（二）改選股東大會主席團、董事會

及監事會之成員。

（三）解決其他應辦事宜。

以上第（一）項議決的所有相關資料

及文件已於本召集日起存放於上述之本公

司辦事處，各股東可於本公司辦公時間到

來查閱。

澳門，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

股東大會主席 廖僖芸

MACAU PASS S.A.

Convocatória

Nos termos e para os efeitos dos artigos 
15.º e 16.º dos Estatutos da Sociedade, é por 
este meio convocada 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da Macau Pass S.A., registada 
na Conservatória dos Registos Comercial e 
de Bens Móveis de Macau sob o n.º 20621, 
para se reunir n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pelas 12 horas e 45 minutos, na respectiva 
sede social, sita em Macau, na Avenida da 
Amizade, n.os 918 a 948, Edifício «World 
Trade Centre Macau», 13.º andar «A» e 
«B»,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iscussão e deliberação sobre o rela-
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e o parecer do Fis-
cal Único, referentes ao exercício findo em 
31 de Dezembro d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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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eleger dos membros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Conselho de Adminis-
tração e Conselho Fiscal;

3. Resolução de outros assuntos de inte-
resse da Sociedade.

Todos os documentos e informações 
relacionados com o ponto 1 da agenda, en-
contram-se desde já na sede social da So-
ciedade à disposição dos accionistas para 
consulta durante o horário de trabalho.

Macau, aos 3 de Março de 2016. — A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Liu Hei Wan.

（是項刊登費用為 $83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32,00)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

召開會議通知

普通股東大會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下午三時三十分

本人根據公司章程第十五條第一款的

規定，召開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

司（登記編號：3307 SO）股東大會普通
會議。會議定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下午三時三十分在位於澳門氹仔偉龍大

馬路機場專營公司辦公大樓五樓公司住所

內舉行，會議議程如下：

一. 議決由董事會通過的二零一五年
《工作報告》、《資產負債表》、《賬目》

及監事會的《意見書》；

二. 議決由董事會通過的對公司
2015年度盈餘運用之建議書；

三. 委任二零一六年度之監事會成
員；

四. 其他與公司業務有關事項。

澳門，二零一六年三月四日。

 股東大會主席 盧景昭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CIONAL 

DE MACAU, S.A.R.L.

Convocatória

Assembleia Geral Ordinária

31 de Março de 2016

15,30 horas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15.º dos 
estatutos convoco a Assembleia Geral da 
CAM — Sociedade do Aeroporto Interna-

cional de Macau, S.A.R.L. (N.º de Registo: 
3307 SO), para uma reunião ordinária, que 
terá lugar no dia 31 de Março de 2016, pe-
las 15,30 horas, na sede da Sociedade, Av. 
Wai Long, Edifício Escritório da CAM, 5.º 
andar, Taipa, em Macau, com a seguinte 
ordem de trabalhos:

1. Deliberar sobre o relatório, balanço e 
contas aprovados pelo Conselho de Admi-
nistração e o parecer do Conselho Fiscal, 
relativos ao exercício de 2015;

2. Deliberar sobre a proposta de aplica-
ção de resultados elaborada pelo Conselho 
de Administração relativa ao exercício de 
2015;

3. Deliberar sobre a nomeação dos mem-
bros do Conselho Fiscal para o ano de 
2016;

4. Outros assuntos de interesse para a 
Sociedade.

Macau, aos 4 de Março de 2016. — 
Presidente da Mesa da Assembleia Geral, 
Charles Lo Keng Chio.

（是項刊登費用為 $85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852,00)

宇宙衛星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通告

法人住所：位於澳門路環衛星路256
號；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之登記編號

為8312 SO。

根據宇宙衛星通信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第十二及第十三條，召集股東大會。

會議定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四

時，在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號第
一國際商業中心5樓會議室舉行。

會議議程如下：

一. 表決通過二零一五年董事會工作
報告、財務報告及監察委員會對該財政年

度之意見；

二. 選舉股東大會、董事局成員；

三. 路環衛星路工程相關事項；

四. 其他有關事項。

二零一六年三月四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主席 林南

（是項刊登費用為 $ 372.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72,00)

澳門衛視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大會

會議召集通告

法人住所：位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

馬路600E第一國際商業中心9樓902室；
於澳門商業及動產登記局之登記編號為

9933 SO。

根據澳門衛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

十二及第十三條，召集股東大會。會議定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在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600E號第一國際
商業中心5樓會議室舉行。

會議議程如下：

一. 表決通過二零一五年董事會工作
報告、財務報告及監察委員會對該財政年

度之意見；

二. 選舉股東大會、董事局成員；

三. 其他有關事項。

二零一六年三月四日於澳門 

股東大會主席 林南

（是項刊登費用為 $353.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53,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公共照明網絡之施工、保養、維修及

緊急服務”

公開招標競投

（投標編號 PLD-CS001/16/88）

1. 進行招標程序之實體：澳門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2. 招標方式：公開招標。

3. 服務地點：澳門特別行政區管轄的
所有地區。

4.  承投目的：為澳門公共照明網絡提
供施工、保養、維修及緊急服務。

5. 合同期限：兩年，由二零一六年七
月一日開始。

6. 標書的有效期：標書的有效期為
九十日，由公開開標日起計，可按招標方

案規定延期。

7. 承攬類型：以系列價金方式承攬。

8. 臨時擔保：澳門幣$36 0 ,0 0 0 .0 0
（澳門幣叁拾陸萬元正）得以現金存款、

支票或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受款人為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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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確定擔保：澳門幣$72 0 ,0 0 0 .0 0
（澳門幣柒拾貳萬元正）得以現金存款、
支票或銀行擔保的方式提交，受款人為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 底價：不設底價。

11. 參加條件：有意投標者必須為澳
門特別行政區土地工務運輸局登記有施
工註冊的實體。

12. 查閱案卷及取得案卷副本之日
期、地點及價格：

日期：自本公告公布日起至二零一六
年四月六日。

時間：於工作日的上午九時至下午一
時、下午三時至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
務部。

於本公司可取得公開招標案卷副本，
每份為澳門幣$50 0 .0 0（澳門幣伍佰圓
正），收益撥歸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
有。亦可於澳電網站（www.cem-macau.
com）免費下載相關招標文件。

13. 解標會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
（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至十二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14. 交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截止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六年四月六
日（星期三）下午五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地下接待處）。

15. 標書語文：標書應以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正式語文或英文撰寫。

16. 公開開標日期、時間及地點：

日期及時間：二零一六年四月七日
（星期四）上午十時。

地點：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
十五樓演講廳。

開標時，投標人或其代表應出席，
以便根據七月六日第63/85/ M號法令第
二十七條的規定，解釋標書文件內可能出
現之疑問。

投標人的合法代表可由被授權人代
表出席公開開標的儀式，此受權人應出示
經公證授權賦予其出席開標儀式的授權
書。

17.  評標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

評標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具有
淘汰性質，投標者除了須符合承投規則所
載的技術規格和所有要求以及承投方案
所載的所有條件和細則，還須符合第一階
段評標標準所列出的必要項目，方可進入
第二階段的評標。

第一階段評標標準

——人力資源

——設備完備性

——由2013年至2015年間於公共道路
（地區）開挖坑道的經驗

——由2013年至2015年間維修保養低
壓電氣設備的經驗

第二階段評標將根據以下比重進行
評分。

第二階段評標標準 比重

——價格 60%

——管理和質量認證 8%

——由2013年至2015年間於公
共道路（地區）開挖坑道的經

驗 （單一工程的坑道長度超過
200米）

16%

——由2013年至2015年間安裝
低壓電氣設備的經驗（單一工

程金額超過澳門幣1,0 0 0,0 0 0
圓）

6%

——由2013年至2015年間維修
保養低壓電氣設備的經驗（單

一工程金額超過澳門幣500,000
圓）

10%

主持招標的實體根據各標書內之資
料及上述之評分標準及其所佔之比重而
判標。

18. 附加的說明文件：由二零一六年
三月二十八日起至截標日止，投標人可前
往澳門馬交石炮台馬路澳電大樓澳門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十一樓採購及總務部或
於澳電網站（www.cem-macau.com）了
解有否附加之說明文件。

二零一六年三月九日於澳門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施雨林 梁華權

（執行董事） （主席）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núncio

«Construção, Manutenção, Operações, 
Serviço de Emergência da Rede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Concurso Público
(Concurso Refª. PLD-CS001/16/88)

1. Entidade que põe a obra a concurso: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2. Modalidade do concurso: concurso 
público.

3. Local do serviço: todo o território sob 
a jurisdição da RAE de Macau. 

4. Objecto do serviço: prestação de ser-
viços de construção, manutenção, opera-
ções e emergência da rede de iluminação 
pública da RAE de Macau.

5. Prazo do contrato: 2 anos, a partir de 
1 de Julho de 2016.

6. Validade das propostas: 90 dias, a con-
tar da data d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prorrogável, nos termos previstos no pro-
grama de concurso.

7. Tipo de retribuição ao adjudicatário: 
são remunerados por série de preços.

8. Caução provisória: $360 000,00 (tre-
zentas e sessenta mil patacas),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ou ga-
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9. Caução definitiva: $720 000,00 (sete-
centas e vinte mil patacas), sob a forma de 
depósito em dinheiro, cheque ou garantia 
bancária a favor da Companhia de Electri-
cidade de Macau – CEM, S.A.

10. Preço base: não há preço base.

11. Condições de admissão: as entida-
des interessadas devem estar regisadas 
na 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Solos, Obras 
Públicas e Transportes (DSSOPT) para 
execução de obras.

12. Data, local e preço para consulta e 
obtenção do processo:

Data : desde o dia da publ icação do 
anúncio até ao dia 6 de Abril de 2016;

Horário: 09,00 – 13,00 horas e 15,00 – 
17,00 horas aos dias úteis.

Local: Di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Poderão ser solicitadas na CEM cópias 
do processo de concurso mediante o pa-
gamento de $ 500,00 (quinhentas patacas). 
Este valor reverte a favor da CEM. O 
processo de concurso poderá também ser 
obtido gratuitamente através d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13. Dia, hora e local para explicação do 
concurso:

Dia e hora: 15 de Março de 2016, terça-
-feira, das 10,30 às 12,00 ho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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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14. Dia, hora e local para entrega das 
propostas:

Dia e hora limite: 6 de Abril de 2016, 
quarta-feira, às 17,00 hora;

Local: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re-
cepção do rés-do-chão), Macau.

15. Idioma para propostas: as propostas 
devem ser redigidas em língua oficial da 
RAE de Macau ou em língua inglesa.

16. Dia, hora e local do acto público:

Dia e hora: 7 de Abril de 2016, quinta-
-feira, às 10,00 horas;

Local: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Macau – 15.º andar, Auditório.

Os concorrentes ou seus representantes 
deverão estar presentes ao acto público 
de abertura de propostas para os efeitos 
previstos no artigo 27.º do Decreto-Lei 
n.º 63/85/M, de 6 de Julho, por forma a 
esclarecer eventuais dúvidas relativas aos 
documentos apresentados ao concurso.

Os representantes legais dos concor-
rentes poderão fazer-se representar por 
procurador devendo, neste caso, o pro-
curador apresentar procuração notarial 
conferindo-lhe poderes para o acto público 
do concurso.

17.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s propostas 
e respectivas proporções:

A avaliação é dividida em duas fases. A 
primeira fase tem a natureza da elimina-
ção. Os concorrentes podem ir a segunda 
fase de avaliação apenas se puderem cum-
prir as especificações técnicas, todos os 
requisitos às especificações do concurso, 
todos os termos e condições ao programa 
do concurso e cumprir os itens compulsó-
rios aos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primeira 
fase.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primeira fase

— Recursos humanos

— Completude de equipamentos

— Experiência em obras de escavação 
na Estrada Pública (área) a partir de 
2013 a 2015

— Experiência em manutenção de equi-
pamentos eléctricos de baixa tensão a 
partir de 2013 a 2015

Critérios de avaliação da 
segunda fase

Proporção

— Preço 60%

— Certificações de Gestão e 
de Qualidade

8%

— Experiência em obras de 
escavação na Estrada Pública 
(área) a partir de 2013 a 2015 
(O comprimento da trinchei-
ra é mais de 200 metros)

16%

— Experiência em instalação 
de equipamentos eléctricos de 
baixa tensão a partir de 2013 
a 2015 (O valor de cada pro-
jecto é superior a $ 1 000 000)

6%

— Experiência em manuten-
ção de equipamentos eléctri-
cos a partir de 2013 a 2015 
(O valor de cada projecto é 
superior a $ 500 000) 

10%

A entidade responsável pelo concurso 
fará a respectiva avaliação de acordo com 
a informação mencionada no processo do 
concurso e com a metodologia acima refe-
rida.

18. Informações suplementares:

Os concorrentes poderão visitar a sede 
da CEM, sita na Estrada de D. Maria II, 
Edif. CEM, 11.º andar, Macau, na Di-
recção de Aprovisionamento e Logística 
(PLD), ou visitar a página de internet da 
CEM (www.cem-macau.com) entre 28 de 
Março de 2016 e a data limite da entrega 
das propostas, para tomar conhecimento 
de eventuais esclarecimentos adicionais.

Companhia de Electricidade de Macau 
— CEM, S.A., aos 9 de Março de 2016.

Shi Yulin (Administrador Executivo).

Leong Wa Kun (Presidente).

（是項刊登費用為 $3,774.00）

(Custo desta publicação $ 3 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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